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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骗子“碰瓷”养老服务
揭露诈骗“套路”手段及其危害，保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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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部门共同参与， 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 民政

部门负责打击整治养老服务领域诈骗。 为加强以案普法和以案释法力度， 持续推动打击整治养老

服务诈骗工作取得实效， 民政部发布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揭露诈骗 “套路” 手段及

其危害， 希望帮助老年人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坚决铲除养老诈骗滋生土壤， 最大限度挤压 “行骗

空间”， 保护好老年人的 “养老钱”。

资料图片

案例 1

假意签订养老合同

非法吸收老人存款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盛唐德康

养生养老中心 （以下简称： “德康

养老中心”） 于 2011 年成立， 法定

代表人为刘某均， 市场拓展部部长

为张某杰。 刘、 张二人商量以德康

养老中心名义， 以沿街发放宣传资

料、 组织老年人开展联谊会等方式

进行公开宣传， 为老年人办理居住

权证、 签订养生养老合同， 并对外

宣称， 老年人交纳的本金越多， 入

住时享受房租折扣也越大， 德康养

老中心将定期支付利息， 期满后退

还本金。 截至 2018 年底， 德康养

老中心共计向 3300 余人吸收资金

1.7 亿元， 案发时已退还资金 4275

万元， 未退还资金 1.3 亿元， 入住

服务费抵扣本金 133 万元。 实际

上， 德康养老中心为吸纳资金而签

订的养老服务合同数量远超中心养

老床位数量， 不具备为所有签约老

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能力。

法院以德康养老中心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罚金五十万

元； 刘某均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

四十万元； 张某杰犯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

罚金二十万元； 责令被告单位及被

告人退赔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 1.1

亿元等。 被告人上诉后， 法院维持

了原判。

【典型意义】

老年人应高度警惕预付款承诺

入住服务附加返利的营销手段。 养

老机构以为老年人办理居住权证、

签订养生养老合同、 享受入住优惠

等方式， 吸引老年人预付费用， 是

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常用的营销手

段。 但本案中德康养老中心收取预

付费的客户总数远远超出其床位

数， 严重超过其服务供给能力， 导

致老年人的入住需求无法兑现。

以 “交纳本金越多入住折扣越

高”“高额返息到期退还本金”“返还

定金并享受折扣入住甚至免费入

住”等为幌子， 收取预付费的行为

实际是吸收公众资金的金融活动。

养老机构承诺的高额利息主要来源

于老年人交纳的本金，要持续维系，

势必挪东补西，一旦资金链断裂，不

仅高额利息无法兑付， 连本金也难

以追回， 其承诺的养老服务更是难

以兑现。 养老机构的本质是提供养

老服务， 对带有投资返利性质的承

诺， 老年人应谨记高回报伴随高风

险， 谨慎投资、 警惕非法集资。

案例2

以异地养老为名

实施集资诈骗

2014 年至 2015 年， 杜某宁先

后注册成立湖南省常德市德源养老

养生产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后更

名为北京东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常

德分公司， 以下简称“德源养老公

司”）、 湖南东卫龙龄养老有限公司

常德分公司。 李某明先后担任两公

司的市场部总经理。 被告人伙同他

人通过电话宣传、 发放宣传单等方

式， 组织 40 余名老人到位于石门

县夹山寺的德源养老院参观考察并

宣称， 德源养老公司经营养老服务

并在全国各地有养老基地， 老年人

可以到公司参加活动， 交钱办理

“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 和“全国

养老消费一卡通” 会员卡， 凭卡打

折享受公司在多地养老基地的异地

养老服务； 若卡内资金不消费， 一

年后将返还一定的福利补贴即利

息。 德源养老公司组织老年人到外

地多家养老机构参观和组织活动，

并宣传这些机构为公司的养老基

地， 吸引老年人办卡储值。 但实际

上， 该公司没有提供养老养生、 异

地养老服务的经营实体。 德源养老

公司以石门德源养老院的名义与多

名老人签订合同， 老人所交钱款均

进入被告人团伙成员个人账户。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7 月，

李某明所在公司为 163 名老年人办

理“全国养老养生一卡通” 会员

卡， 收取共计 1227.2 万元， 已还

本付息 105.36 万元； 累计与 118

名老年人签订“全国养老消费一卡

通” 会员协议， 收取共计 85.53 万

元。 李某明非法获利 15万余元。

2021 年 4 月， 法院以集资诈

骗罪判处李某明有期徒刑七年， 并

处罚金二十万元； 责令被告人李某

明与杜某宁共同退赔犯罪所得

1195.61万元。 杜某宁另案宣判。

【典型意义】

异地养老、 “旅游+养老” 成

为老年人的养老新诉求， 办理会员

卡享受异地养老、 旅居养老并获得

返利， 已成为不法分子惯用的集资

诈骗手法。 本案犯罪团伙以异地养

老和旅居养老为名， 将老年人诱骗

至所谓的基地、 养老院进行参观、

游玩、 体验， 迎合老年人的需求，

为老年客户勾画美好的服务项目图

景， 进而以预售床位、 办理会员卡

等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

动。 但实际并没有提供养老服务的

实体机构， 吸收的资金未用于建设

机构或提供服务， 除支付营销人员

提成和老年人存款利息外， 均由公

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支配， 属于

典型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办卡”

式集资诈骗。

本案中， 德源养老公司不具有

养老服务实体， 通过多地分公司共

同宣传和开展活动， 并与多地养老

机构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 包括临

时租用养老机构场地开展活动、 打

造包装养老基地， 以及在养老机构

加挂该公司牌子等方式， 进一步营

造公司运营规模庞大、 效益良好的

假象。 但实际上， 该公司并未与这

些机构达成提供老年人住养服务的

合作协议， 也没有向这些机构输送

老年人， 属于 “碰瓷” 养老服务、

虚假异地养老。

案例 3

赠送床位补贴券

实施 “庞氏骗局”

2010 年， 湖南省长沙市爱之

心老年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爱之心公司”） 投资建设爱之

心老年公寓， 于 2016 年 10 月 9 日

投入使用， 床位总承载量约 600

个。 任某辉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5月担任爱之心公司市场部承包

人。 任某辉为赚取高额营销提成，

伙同其他同案犯以预售爱之心老年

公寓床位及服务的名义雇佣业务

员， 通过电视广告、 散发传单、 召

开推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与老年人签订 《养老服务合同书》，

约定每满一年赠送一定比例的床位

补贴券 （根据资金多少补贴券比率

不同）。 合同期满后， 未进行养老

消费的会员， 爱之心公司将返还本

金并现金回购床位补贴券。 但实际

上， 爱之心公司生产经营收益根本

不足以支付高额营销提成和回购床

位补贴券费用。 该模式客观上不可

能实现正常经营， 只能依靠新收资

金和未到期偿还的本金利息维持

“庞氏骗局”， 使公众形成错误认

识， 让爱之心公司吸收更多集资

款。

2018 年 10 月， 爱之心公司无

法按时发放员工工资。 2019 年 3

月， 无法偿还集资参与人到期本金

及利息。 2019 年 8 月， 该公司停

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2014 年

至 2019 年 8 月， 爱之心公司发展

客户 5700人次， 吸收 8.11亿元。

法院认为， 任某辉为获取高额

营销提成费用， 伙同他人使用诈骗

方法非法集资， 应认定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 依法判决任某辉犯集资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一百万元； 在其掌

控、 支配流向其个人账户的金额范围

内与同案人共同退赔给爱之心公司等

其他集资参与人。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作为爱之心公司的市

场部负责人， 聘请专业销售团队， 诱

骗老年人预存大额资金， 从而实施非

法集资。 被告人明知爱之心公司自有

资金严重不足， 生产经营收益根本不

足以支付高额营销承包提成费用和床

位补贴券回购费用， 且爱之心老年公

寓服务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和兑现已

预订的养老服务， 该模式客观上不可

能实现正常经营。 在离开爱之心公司

后， 被告人将此运营模式照搬至其他

企业， 继续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

动， 造成更大负面影响。

被告人实施的床位预售和床位补

贴券回购手段， 都是为掩盖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目的而巧立名目的骗局。 被

告人违反国家金融法规， 公开向社会

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扰乱了

金融管理秩序， 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的构成要件。 老年人在签订养老

服务合同时， 应着重关注合同是否含

有 “无风险 ” “高收益 ” “稳赚不

赔” 等违背经济常识的夸大表述。 收

益与风险成正比 ， “无风险又高收

益 ” 等自相矛盾的宣传常是陷阱所

在。

案例 4

发现诈骗苗头

政府及时介入

江苏省徐州市天爱养老服务公司

（以下简称“天爱公司”） 在未办理养

老机构备案的情况下， 利用发放宣传

材料的形式， 虚假宣传建设养老服务

设施、 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等内容， 向

社会售卖数额不等的消费卡， 并返还

消费券用于抵扣旅游等服务。 但实际

上， 非法吸收的集资款只有部分用于

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为防止更多的社会老人上当受

骗 ，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政府于

2020 年正式将该风险入库， 抽调区

处非办、 区公安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区金融局等有关部门精干力量，

组成天爱养老风险处置化解工作专

班， 专司相关事宜， 并向该公司注册

地所在的汉王镇政府正式下发 《风险

提示函》， 详细说明风险状况， 要求

汉王镇高度重视， 严格落实属地监管

责任。 2020 年 11 月， 专班对天爱公

司涉嫌非法集资整改情况进行现场走

访、 查验、 谈话， 发现该公司已全面

停止宣传业务， 且全部退赔。

【典型意义】

对养老服务诈骗苗头要打早打

小， 避免风险隐患进一步扩大。 近年

来， 以养老服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被刑事侦查、 被

判刑的案件多发。 这对各级民政部门

以及社会各界， 特别是老年群众， 有

着深刻教育警醒意义。 一方面， 以养

老服务为名， 以办卡、 充值、 投资、

消费券等方式诱骗老年人消费， 给老

人带来极大的财产损失、 精神损失，

尤其是财产损失往往大部分无法追

回。 老年人及其家庭要提升辨识、 防

诈的意识和能力， 识清此类营销模式

的意图、 套路。 另一方面， 各级民政

部门要加大日常检查力度， 发现养老

服务机构有收取大额预收费行为的，

要加强重点监管， 发现非法集资苗头

性风险的要尽早介入， 最大程度减少

老年人经济损失。 （来源： 中工网）


